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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河流经咸宁市中心城区，与市
民生活息息相关。我市为提升城市品
质，改善人居环境，《条例》在保护市中
心城区自然山水风貌和打造滨水生态
廊道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市人大法制委表示，为彰显咸宁
特色，顺应人民期盼，《条例》从推进淦
河两岸“百里画廊”建设、打造宜居城
市的角度出发，对保护市中心城区自
然山水风貌和打造滨水生态廊道作了
具体规定。

《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市中心城区滨水、
临山区域开发强度和建筑物退让水体
蓝线的距离等作出控制要求，并监督
建设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实施，保
证视线通廊的开敞性，彰显自然山水
风貌。第二款规定：市、流域区（县）人
民政府应当在淦河沿岸因地制宜建设
游憩、娱乐、健身等场所以及景观、交
通、照明、环境卫生、安全防护等设施，
打造人水和谐的滨水生态廊道。

我市发布《咸宁市淦河保护条例》

淦河保护获得有力法律支撑
●记者 陈志茹 通讯员 张曼 樊伟

12月20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对
发布的《咸宁市淦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进行了解读，该《条例》将于明年4月1日
起正式施行。

淦河是长江中游南岸金水河的一级支流，
属长江二级支流，流经咸宁市中心城区，是城区
生活生态生产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被誉为咸
宁人民的“母亲河”。近年来，淦河综合治理取
得积极成效，但水质污染、违法利用和占用岸
线、生态流量不足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为了巩固治理成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打造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我市决定通过立法来加强淦
河保护力度。《条例》分为总则、水污染防治、生态
环境保护与修复、绿色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6章，
共35条。主要围绕明确适用范围，实行系统保护；
突出问题导向，加强污染防治；坚持多措并举，保
障生态安全；注重统筹兼顾，推动绿色发展；科学
设定罚则，增强刚性约束五个方面制定内容。

淦河流域，违法利用、占用河库岸
线的现象时有发生。《条例》出台后，这
一现象是否可以得到有效遏制？

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人表示，《条
例》的出台，为有效遏制淦河流域违法
利用、占用河库岸线的行为提供了法
规依据。《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等主管部
门和流域区（县）人民政府编制淦河流
域河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划定岸
线功能区及边界线，严格岸线用途管
控；制定并实施淦河流域河库岸线修

复计划，保障自然岸线比例，恢复岸线
生态功能。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侵
占淦河流域河库水域和违法利用、占
用淦河流域河库岸线。条例施行后，
水利和湖泊部门将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采取有效措施，依法处理非法侵占
淦河流域河库水域和违法利用、占用
河库岸线的行为。

同时，市水利和湖泊局呼吁广大
市民朋友积极参与淦河保护，发现相
关违法线索，及时向水利和湖泊部门
举报。

目前，淦河流域违法排污仍未杜
绝。针对这一问题，《条例》是如何进
行规范的？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针对
淦河流域违法排污的问题，《条例》主
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规范。 一方面，
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等主管部门建
立健全水环境监测、预警、应急系统，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在淦河干流及其
重要支流布设水质、水量等监测站点，
定期发布监测信息；发现水质、水量等
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应当及时通知有

关责任单位采取治理措施。另一方
面，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排污口长效监督管理机制，组织
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对淦河流域排污
口进行全面排查、监测、溯源，确定责
任主体，实施源头管控和分类整治，对
违法设置的排污口依法予以处置。

同时，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淦
河流域新设、改设、扩大排污口。条
例施行后，生态环境部门将会同有关
部门在市、流域区（县）政府的统一组
织下，依法履行职权，将相关治理措
施落实到位。

当前，水产养殖尾水随意排放会
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影响河流生
态平衡。针对这一问题,《条例》具体
规定了哪些治理措施？违规排放水产
养殖尾水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加强
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对于降低河湖水
质污染、保护淦河流域生态环境具有
重要作用。针对水产养殖尾水随意排
放的问题，《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市、流域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淦河流域水产养殖环境治理，合理划
定养殖区域，指导和规范水产养殖、增
殖活动，推进水产养殖尾水节水减

排。第二款规定：水产养殖者应当采
取循环水养殖、生物净化等措施，或者
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养殖尾水处
理设施，并保证设施正常运行，不得造
成水体污染。第三款规定：禁止在淦
河流域排放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标准
的水产养殖尾水。禁止在淦河流域河
库围栏围网养殖、投肥（粪）养殖。

此外，第三十二条设置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规定在淦河流域排放不符
合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水产养殖尾水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保护淦河人人有责《条例》出台保护淦河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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